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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分割執⾏要點

法規樹狀查詢
耕地分割執⾏要點 》符合條件的條文共有 14 筆

7.中華⺠國105年5⽉6⽇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51303449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4點

第 1 點
為登記機關執⾏耕地分割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第 2 點
依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6條規定辦理耕地分割，除依本條例、本條例施⾏細則、⼟地登記
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 3 點
本要點適⽤範圍為本條例第3條第11款規定之耕地。

第 4 點
耕地之分割，除有本條例第⼗六條第⼀項各款情形外，其分割後每⼈所有每宗耕地⾯積應在零點⼆五公頃
以上。

第 5 點
共有耕地依共有⼈應有部分之比例，辦理共有物分割，其分割後各⼈所取得之⼟地價值較其分割前應有部
分價值減少者，其減少部分，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細則第六⼗五條規定辦理。

第 6 點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款前段規定因購置毗鄰耕地⽽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合併，係為擴⼤農
場經營規模，因買賣、贈與、交換及共有物分割之原因，必須分割毗鄰耕地與其耕地合併。
依前項規定申請分割合併者，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百⼆⼗四條規定之要件，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地所有權⼈申請⼟地分割複丈時，應由擬取得之毗鄰耕地所有權⼈承諾取得分割後之⼟地，並與
其原有⼟地合併。
（⼆）登記機關於核發⼟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時，應於備註欄註明本案⼟地之分割，係依本條例第⼗六
條第⼀項第⼀款前段規定辦理，並應與承受⼈之⼟地合併，始得辦理登記。
（三）申請⼈得依⼟地分割複丈結果通知書所列地號⾯積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地現值或申請不課徵⼟地
增值稅，申請⼈應就⼟地分割標⽰變更登記、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地合併標⽰變更登記，連件向登記機關
申辦。

第 7 點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款後段規定同⼀所有權⼈或共有⼈均相同之⼆宗以上毗鄰耕地，申請分割合
併，係為便利農作經營之需要，申請先分割後合併或先合併後分割，並應連件辦理，⼟地宗數不得增加。
依前項規定辦理合併分割後，任⼀宗耕地⾯積達零點五公頃以上者，不得再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前段
規定辦理分割。但整宗⼟地移轉他⼈者，不在此限。

第 8 點
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款所稱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者，其依法變更部分及共有分管之未變更部
分，得為分割者，指共有耕地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其依法變更部分，得為分割；其餘未變更為非耕地
部分，為共有分管者，得依共有⼈之分管協議書，分割為單獨所有或維持共有；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其分
割後⼟地宗數不得超過共有⼈⼈數，並應連件辦理。

第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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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耕地分割，應分割為單獨所有。但有下列情形之⼀者，
不在此限:
（⼀）耕地之部分共有⼈協議就其應有部分維持共有。
（⼆）依法院確定判決或和解筆錄就共有物之⼀部分由全體繼承⼈或全體共有⼈維持共有。

第 10 點
繼承⼈辦理繼承登記後，將繼受持分移轉予繼承⼈者，得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三款規定辦理分割。

第 11 點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四款規定申辦分割之共有耕地，部分共有⼈於本條例修正後，移轉持分⼟地，
其共有關係未曾終⽌或消滅，且分割後之宗數未超過修正前共有⼈數者，得申請分割。
依前項規定申請分割，其共有⼈⼈數少於本條例修正前共有⼈數者，分割後之宗數，不得超過申請分割時
共有⼈⼈數。

第 12 點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五款規定租佃雙⽅協議以分割耕地⽅式終⽌耕地三七五租約時，其分割後之⼟
地宗數不得超過租佃雙⽅之⼈數。

第 13 點
依本條例第⼗六條第⼀項第六款規定非農地重劃地區變更為農⽔路使⽤者，應先變更為交通⽤地或⽔利⽤
地後，始得辦理分割。

第 14 點
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耕地，依本條例第⼗六條規定辦理分割時，不受農地重劃條例施⾏細則第三⼗四條有關
最⼩坵塊⼟地短邊⼗公尺之限制。但耕地合併分割不得破壞已完成規劃之農⽔路系統。


